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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春晖是我指导的博士生，他分析问题思路清晰，思维活跃，研究能力较强，对于公法基础理论具有很
强的研究旨趣和学术热情，是行政法学研究群体中颇具潜力的青年学者。
经过博士阶段的系统学习，春晖的法学理论功底更加扎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公法专业知识更加厚实，针对现实问题的规范研究有了明显进步；相关学科知识更加宽广，跨学科分
析问题的视野得到了较大拓展；对研究的方法论更加关注，开拓性的学术创新能力得到相当增强。
本书是春晖的博士论文，是他博士期间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该论文以现代公法救济机制为选题，很具创新意义。
公法救济机制的整合是现代法治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公法现象，但对它的专门研究却比较缺乏。
该论文第一次以统一公法学为研究进路，从中观层面切入来研究一个具体的公法现象，既抓住了当前
我国法治建设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是理论与实践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个
选题。
在研究框架上，该文立足于现代法治国家公法救济机制的发展趋势，鲜明地提出“多元与整合是现代
公法救济机制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面’”这一基本命题，并紧紧围绕这一命题从驳论到立论，从理
论构建到制度分析，从中观视野的总揽到微观视野的考察，从域外基本经验的总结到我国基本路径的
寻求等方面展开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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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元与整合是现代公法救济机制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面”，我国公法救济机制的发展与完善必须重
视和遵循“整合”这一基本方向。
本书依据统一公法学所倡导的研究进路构建了现代公法救济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将其贯彻于对域
外公法救济机制整合经验与我国公法救济机制整合途径的研究。
    本书提出应从规范体系和结构功能两个层面来整合我国的公法救济机制。
其中，第一层面包括确立公法救济机制的宪政原点、贯彻公法救济的基本原则和遵从公法救济的具体
要求三个基本步骤；第二个层面则强调应当以预定的整合目标为指引，从我国公法救济机制功能的厘
清、主体的协调、形态的完备、结构的均衡和过程的重塑五个方面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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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春晖，文学学士，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行政救济法、教育行政法、公法基础理论。
已于《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等刊物发表法学论文二十余篇，曾获得北京大学首届“研究生
学术精英”、北京大学第九届“研究生学术十杰”等学术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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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现代公法救济机制的基本界定在各类型的社会情境之间或社会关系之间，有许多重大的差别通
常并不是直接显现出来，通过考察相应词语的标准用法，考察这些词语如何取决于具体的社会联系，
就可以最清晰地把握这些重大的差别，然而这种考察经常受到忽视。
——[英]哈特①知识的存在，是语言的一种形式表达之物；知识的探求，是语言的一种形式转换过程
。
鉴于此，“各学术领域中专门术语常使用概念性名词，其正确掌握，乃学问第一步”②。
所以，对研究对象进行语义分析与界定是各种研究得以深入的前提，也是法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因为，“当人们使用一个含义过于宽泛、内容没有精确界定的术语、却未对其中包涵的不同意思加以
区分时，混淆就产生了，大多数争论皆源于此”③。
反之，正如英国法学家J．奥斯丁所说，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语义分析与界定，我们可以用“对词的深化
认识去加深我们对现象的理解”。
①，因此，作为本书谋篇布局的第一章，研究的主要内容必定集中于分析和界定救济、公法救济、公
法救济机制、现代公法救济机制等基础性概念的内涵、特征和范围，以期为整篇论文之后的深入研究
奠定一个坚实的平台。
第一节救济与公法救济一、救济与法律救济“救济”（remedy）一词，是法学中最为常用的概念之一
，但就其含义的争论并不多。
《布莱克法律词典》从两个方面对其解释：其一是指实施一项权利的方法或纠正一项错误。
它也被称为民事救济，包括法律的和衡平的救济。
其二是指救济行为，如救助。
在两种意义上也都被称为救济法。
②第一种解释是从纯粹法律的角度去理解，实际上理解为一种救济权；第二种解释则更多地从社会学
的意义去理解，实际上理解为一种社会行为。
由于“救济”概念与“权利”概念天生的紧密关联性，我们一般习惯于从前者去理解。
③如我国《辞海》中明确界定，“所谓救济权，即派生权”④。
笔者认为，“救济”作为一种救济权，其内涵与其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的方式的具体实践有很大的关联
，两个方面不可分离。
所以，本书的“救济”一词，既是一个法律概念，也是一个社会概念。
作为法律概念的“救济”是一种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相对应；作为社会概念的“救济”是一种社会
行为，与法律政策相关联。
“法律救济”（legalremedy），一般也就简称为“救济”。
但在英美法系中，它与“救济”一词的内涵存在一定差异。
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法律救济”是指历史上可以依据普通法可以获取的救济，区别于
历史上仅仅依据衡平法方可获取的救济。
而在普通法和衡平法两者相融合之后，这些区别仍然以一些方式存在，比如决定了是否寻求法院审判
还是选择替代性救济。
①本书的研究将“救济”等同于“法律救济”，视之为“法律救济”的简称。
因为，我国的法律体系不存在“普通法”与“衡平法”这一英国特色的区分，将这两个概念相区别也
没有任何意义。
法律救济可以有多种分类，如可以分为正式的法律救济和非正式的法律救济，刑事救济、民事救济和
行政救济，事前救济、事中救济和事后救济，公法救济与私法救济。
基于本书研究进路的需要，我们必须先区分公法救济与私法救济。
二、公法与公法救济公法救济与私法救济的区分，是以公法与私法的区分为前提的。
自乌尔比安之后，对公法的界定虽然产生了多种学说，如“主体说”、“权力说”、“服从说”、“
强行法说”和“折中说”。
这些学说分别以公法行为的主体、实质、内容和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作为区分公法和私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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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其中潜含的一点是公权力不同于私权利，其根本原因在于公权力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公益。
也就是说，这些学说基本上是以“个体自由”或者“国体约束”的两种性质哪一方占有优势来界定其
到底属于公法还是私法②，而不论是法学理论上，还是法制实践中，现代法治国家进行“国体约束”
的正当性都是基于公共利益。
比如，在公法理论方面，法国经历了从“公共权力说”到“服务说”以至“制度理论”的变迁，但这
些理论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其中“制度理论”认为，“行政行为所带有的‘公共权力’属性与它为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目
的并不矛盾，行政法恰恰是提供了这样一种制度框架，使行政机关在其明确的权限范围内发挥其‘公
共服务’的作用”③。
在法制实践中，法国《人权宣言》也规定对私有财产进行“国体约束”的正当性在于“经合法认定的
公共利益”，西方其他法治国家相关的立法规定也大致如此。
可见，其实所有这些学说最终都必然要考虑到公共利益这一点。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对公益和私益进行区分本身就存在极大的困难。
“现代社会利益错综复杂，影响所致，不但有‘第三种’法的产生，而且过去大家所公认为毫无问题
属于私法的，如民法，以及毫无疑问属于公法的，如行政法，其公私法的特性也逐渐模糊。
”所以，对公法的界定需要重新寻找思路。
《布莱克法律词典》认为：“公法是指处理私人个体与政府关系，以及政府自身结构和运行的法律的
总和，包括宪法、刑法和行政法。
它与私法相对。
”③这一观点试图从调整对象的角度来界定公法，是一种新的思路，但它对部门公法的列举与这一界
定所涵摄的调整范围并不吻合。
我国法学界关于公法的界定一般有两种思路：其一是将公法部门简单相加，认为宪法、行政法、刑法
、诉讼法、国际公法等法律部门都是公法部门，这些公法部门集中在一起就构成了公法；其二是把非
公法规范加以排除，认为不是用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都是公法规范，这些法律规范集
中在一起就构成了公法。
前一种界定不够全面，将经济法、劳动法、社会法中的许多公法规范排除在外；后一种界定没有揭示
公法本质，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规范也可能是公法规范。
④近两年来，有的公法学者开始尝试从法律关系这一新的角度来阐释公法，笔者暂且武断地概括为“
关系说”。
该说基本认为，公法是调整公共权力与公共权力、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的内涵与现代公法的实际调整范围比较符合，同时也契合了统一公法学打破部门
公法界限的内在要求。
同理，从“关系说”所界定的公法出发，对于公法救济的界定也必定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
由于公法学研究的部门法割据的现状，导致当前我国公法学界虽无对“公法救济”这一统合性概念的
明确界定，但对“行政救济”概念的讨论却颇多，其中也不乏值得借鉴之处。
①笔者认为，从公法救济的客体出发，并把握其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可以将公法救济界定如下：公法
救济是指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受到公权力侵害或者可能受到侵害时的防卫手段和申诉途径，也是通过
解决公法争议，纠正、制止或矫正公权力侵权行为，使得受损害的公民权利得到恢复，利益得到补救
的法律制度。
它是针对公权力消极后果的一种法律补救，实质上体现为调整一种以权力／权利为内容的公法关系。
笔者认为，公法救济这一概念中主要包含四个基本特征：第一，公法救济的主体是公权力主体，它是
救济程序的引导者或主导者。
这是公法救济与狭义的行政救济、司法救济和立法救济的重要区别。
也就是说，公法救济的主体可能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立法机关以及其他享有相关公权力的机关或
组织。
如行政复议中的救济主体是行政机关，行政诉讼中的救济主体是人民法院，宪法审查中的救济主体则
可能是司法机关，也可能是其他类型的公权力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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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公法救济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具体的公法争议，其解决的实体法依据为公法。
这是公法救济与私法救济的重要区别。
如民事诉讼是一种私法救济，其救济主体也是公权力的主体——人民法院，但其产生以平等主体之间
的私法争议为前提，对纠纷的解决以民事法律为实体法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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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湖光塔影中的垂柳又重新绽放新绿的时候，当晚霞夕照中的静园又开始涂抹闲适的时候，当荷塘浅
水中的鱼群又开始巡回游弋的时候，当栖居燕园的松鼠又开始追逐灵动的时候，论文终于完稿了，我
伴随它走过了整个寒冬。
当师长们开始迷糊我是哪一年级的时候，当后入学的师弟们都已各奔前程的时候，当45甲的楼长都相
见不相识的时候，当自己的娃娃脸都日渐苍老的时候，我终于要毕业了，北大伴随我走过了六载时光
。
题记的这句话，正是我六年前开始学习法律时的真实感受。
本科阶段中文专业的学习中培育出来的激情与法律研习所需要的理性似乎总是无法调和，却又难以厘
清。
当不得不尝试以中文的激情来演绎法律的逻辑时，我终于在法律中发现了我的热爱，而且开始有些迷
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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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公法救济机制的整合(以统一公法学为研究进路)》是春晖的博士论文，是他博士期间最重要的
研究成果。
该论文以现代公法救济机制为选题，很具创新意义。
公法救济机制的整合是现代法治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公法现象，但对它的专门研究却比较缺乏。
该论文第一次以统一公法学为研究进路，从中观层面切入来研究一个具体的公法现象，既抓住了当前
我国法治建设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是理论与实践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个选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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